
关于2022年暑假学生留宿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二级学院：
按照学校相关要求及学生住宿管理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将今年暑假学生留宿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学生公寓离校及返校时间
离校时间为：2022年7月10日，学生公寓停止供水、供电、供热。
返校时间为：2022年8月27日起，根据学校的返校安排，学生公寓逐步恢复供水、供电、供热。
二、原则要求
（一）学生暑假一般不安排在校住宿，确实因特殊情况需要留宿的，按照谁批准、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留宿学生的安全事宜，由学生所属二级学院负责管理。学生处负责做好学生社区开关门管理、公共区域检查、基础生活服务。后勤处负责做好生活配套服务、小型维修工作、应急维修工作。
（二）各相关二级学院须指定专人负责留宿学生的日常管理、健康申报、应急处置等工作。留校学生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服从学校管理，并注意自身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如不服从社区管理者，立即取消留宿资格并报送学校给予处理。

（三）今年暑假申请留宿学生将由学生处统筹安排暂住在指定学生宿舍，具体宿舍安排另行公布。

三、工作流程

（一）申报留宿需求。7月1日前，各二级学院在严格把控的基础上收集学生留宿意向，统计人数报给学生处学生公寓管理科，公寓管理科根据需求分配宿舍。

（二）相关部门有留宿学生的需求应与学生所属二级学院充分沟通协商，归口二级学院进行留宿。
（三）学生书面申请。7月5日前，原住在指定留宿宿舍的留宿学生填写《韶关学院学生暑假留校住宿申请表》（见附件1），非指定留宿宿舍的留宿学生填写《韶关学院假期临时住宿申请表》（见附件2）交予所属部门/学院，学生处概不接受学生个人递交留宿申请。
（四）各二级学院审批、汇总留宿信息。7月5日至7月6日，各申报单位进行审批，填写好《2022年暑期留宿信息汇总表》（见附件3）。请于7月7日12时前将汇总表报防控办、学生处（思源区学思楼214室）和安全保卫处（崇德楼105室）备案，电子版发送至学生公寓管理科邮箱：sgzx@sgu.edu.cn。汇总表需相关二级学院党政主要领导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汇总表一式四份，申报单位、防控办、学生处、安全保卫处各执一份。
（五）学生处审核留宿名单并于7月8日在各学生社区公布留宿人员名单、联络电话、留宿服务及其它事项。

四、工作要求

（一）经审批同意留宿的学生假期在校留宿期间须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注重自身安全；因需离开学校必须在企业微信提出申请，由相关二级学院审批，并在所住苑管理员处登记，注明原因、去向；返校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并进行销假。未经审批私自留宿的学生，公寓管理科不予安排住宿，对其所在宿舍做停电处理，并报送有关二级学院处理。

（二）各二级学院要确实提醒学生收拾个人物品，带离贵重物品，如有遗失，概不负责。

（三）如有暑假办班、培训或外事参观社区接待活动，在办理相关手续后，须提前与防控办及学生处学生公寓管理科联系备案。各申办单位汇总住校学生名单表书面报保卫处备案，以便做好假期的安全管理工作。

附件1：《韶关学院学生暑假留校住宿申请表》
附件2：《韶关学院假期临时住宿申请表》
附件3：《2022年暑假留宿学生汇总表》

学生处
2022年6月30日

附件1：

韶关学院学生暑假留校住宿申请表

	部门/院系、班级
	
	姓    名
	
	本人手机号码

（长号、短号）
	

	宿    舍

（苑、栋、房号）
	
	负责人电话
	
	家 庭 电 话
	

	家 庭 地 址
	

	留 宿 原 因

（请详细如实填写）
	

	本 人 承 诺
	本人申请假期留宿，自觉遵守《韶关学院学生宿舍管理办法》，并郑重承诺：

1、尊重社会公德，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遵守假期学生留宿管理规定，自愿协助社区做好各类安全维稳工作。

2、每日主动到所住苑门卫处登记签到，因故离开学校或外出住宿、探亲、旅游等事项主动报请二级学院同意，并在所住苑门卫处登记，注明原因、去向等。

3、留宿期间，不使用大功率电器，不私接电路，不存放、使用电炉、电饭煲、电热棒等违章电器，不使用燃气炉，一经发现，愿意接受相应纪律处分。

4、不在宿舍使用明火，不把易燃、易爆及化学物品带进宿舍区。

5、每天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回寝室就寝，保持宿舍及宿舍周围环境卫生。

6、严禁在宿舍内赌博、吸毒、盗窃、打架、酗酒等，严禁私自留宿其他人员。

7、注重自身人身、财产、交通安全，注意防骗，不从事各类非法活动。

8、本人假期留宿已告知家长，并征得家长同意。

9、严格遵守学校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非必要不外出。
违反本承诺书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并且以后不再申请假期留宿。

                                        承诺人：

                                                   年   月   日

	留 宿 日 期
	20  年     月     日至20   年     月     日

	家 长 是 否

同意
	                                       学生本人签名：

	经办人意见
	审批人签名：

	部门/学 院 审 批意见
	审批人签名：

                                       （部门/学院盖章）


附件2：

韶关学院学生假期临时住宿申请表

	部门/院系、班级
	
	姓    名
	
	本人手机号码

（长号、短号）
	

	负责人电话
	
	家 庭 电 话
	
	原住宿舍

（苑、栋、房号）
	申请入住宿舍

（苑、栋、房号）

	
	
	
	
	
	

	家 庭 地 址
	

	留 宿 原 因

（请详细如实填写）
	

	本 人 承 诺
	本人申请假期留宿，自觉遵守《韶关学院学生宿舍管理办法》，并郑重承诺：

1、尊重社会公德，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规，遵守假期学生留宿管理规定，自愿协助社区做好各类安全维稳工作。

2、每日主动到所住苑门卫处登记签到，因故离开学校或外出住宿、探亲、旅游等事项主动报所属单位同意，并在所住苑门卫处登记，注明原因、去向等。

3、留宿期间，不使用大功率电器，不私接电路，不存放、使用电炉、电饭煲、电热棒等违章电器，不使用燃气炉，一经发现，愿意接受相应纪律处分。

4、不在宿舍使用明火，不把易燃、易爆及化学物品带进宿舍区。

5、每天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回寝室就寝，保持宿舍及宿舍周围环境卫生。

6、严禁在宿舍内赌博、吸毒、盗窃、打架、酗酒等，严禁私自留宿其他人员。

7、注重自身人身、财产、交通安全，注意防骗，不从事各类非法活动。

8、本人假期留宿已告知家长，并征得家长同意。

9、假期结束之后搬回原住宿舍。

10、严格遵守学校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非必要不外出。
违反本承诺书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并且以后不再申请假期留宿。

                                        承诺人：

                                                   年   月   日

	留 宿 日 期
	20  年     月     日至20   年     月     日

	家 长 是 否

同意
	                                       学生本人签名：

	经办人意见
	审批人签名：

	部门/学 院 审 批意见
	审批人签名：

                                       （部门/学院盖章）


附件3：

2022年暑假学生留宿名单汇总表

	序号
	姓名
	申报单位
	学院
	班级
	原住

社区
	原住

房号
	借宿

社区
	借宿

房号
	留宿时间
	联系电话（手机长、短号）
	家庭电话
	负责老师及联系电话
	备注

	1
	张三
	XX部（处）
	音乐与舞蹈学院
	18音乐表演班
	碧桂苑
	C101
	梧桐苑
	A401
	7月17日至

7月31日
	
	
	
	

	
	
	
	
	
	
	
	
	
	
	
	
	
	

	
	
	
	
	
	
	
	
	
	
	
	
	
	

	
	
	
	
	
	
	
	
	
	
	
	
	
	

	
	
	
	
	
	
	
	
	
	
	
	
	
	

	
	
	
	
	
	
	
	
	
	
	
	
	
	

	
	
	
	
	
	
	
	
	
	
	
	
	
	

	
	
	
	
	
	
	
	
	
	
	
	
	
	

	
	
	
	
	
	
	
	
	
	
	
	
	
	

	
	
	
	
	
	
	
	
	
	
	
	
	
	

	
	
	
	
	
	
	
	
	
	
	
	
	
	


注：1、此表一式四份，分送防控办、安全保卫处、学生公寓管理科各一份，申报单位存档一份。同时将电子文档发至学生公寓管理科邮箱：sgzx@sgu.edu.cn；2、各苑留宿小组负责人请在备注中注明。

申报单位名称：

党政主要负责人署名：

盖章：

年   月   日

